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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暨期貨要聞】

重要會議決議事項及措施

（證券暨期貨要聞）

壹、研議修正「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

為避免徵求人未出席股東會，影響股東委託出席行使表決權，及避免公司藉由股東

會紀念品之發放，造成不同股東間委託書徵求作業不公之情事，金管會研擬修正「公開

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委託書規則」，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公司將徵求資料傳送或公告後，徵求人應依股東委託出席股東會，徵求人不得

於徵求委託書之書面及廣告內容記載徵求人得不出席股東會等相關文字，另徵求人

違反規定經金管會處分尚未逾三年者，不得擔任徵求人。

二、為維持委託書徵求作業之公平性，明定公司交付股東會紀念品予徵求人，應以公平

原則辦理。

金管會表示，此次修正草案除將刊登於行政院公報外，亦將於金管會網站刊登該草

案之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界如有任何意見，自金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

站之「草案預告論壇」網頁內陳述意見或洽詢金管會證期局。

貳、外資及陸資投資國內證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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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國機構投資人（FINI）及大陸地區投資人（陸資）投資國內證券辦理登記情形如
次：

106年 12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完成登記 80件；境
內外國機構投資人完成登記 3件；大陸地區投資人完成登記 0件。

二、華僑及外國自然人（FIDI）投資國內證券辦理登記情形如次：

106年 12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境外華僑及外國自然人完成登記 5件；
境內華僑及外國自然人完成登記 64件。

三、全體外資（FINI加 FIDI及海外基金）及陸資投資上市（櫃）股票買賣超情況：

（一）106年開盤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全體外資及陸資買進上市股票總金額約
新臺幣 67,692.40億元，賣出上市股票總金額約新臺幣 66,140.06億元，全體
外資及陸資累計買超上市股票約新臺幣 1,552.34億元。

（二）106年開盤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全體外資及陸資買進上櫃股票總金額約
新臺幣 7,242.28億元，賣出上櫃股票總金額約新臺幣 6,914.81億元，全體外
資及陸資累計買超上櫃股票約新臺幣 327.48億元。

四、外資及陸資投資國內資金匯出入情況：

（一）106年 12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陸資暨境
外華僑及外國自然人累計淨匯出約 11.19億美元。

（二）106年 1月 1日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陸資暨境外
華僑及外國自然人累計淨匯入約 86.83億美元。

（三）截至 106年 12月 31日止，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陸資暨境外華僑及外國自
然人累計淨匯入約 2,080.55億美元（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加陸資累積淨匯
入：2,075.60億美元；境外華僑及外國自然人累積淨匯入：4.95億美元），
較 106年 11月底累計淨匯入 2,091.74億美元，減少約 11.19億美元。

參、金管會提醒公開發行公司及早因應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6 號「租賃」

（IFRS 16）之採用

金管會前已於 106年 12月 19日宣布我國將於 108年 1月 1日與國際同步接軌國際



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六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一○七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38

財務報導準則第 16號「租賃」（IFRS 16）。IFRS 16與現行 IAS 17「租賃」主要差異，
在於承租人除短期（租期短於 1年）或低價值租賃（全新資產價值低於 5,000美元）外，
須於資產負債表內認列使用權資產及租賃負債，並計提折舊費用及利息費用，預計承租

飛機、船舶或營業據點較多之航運業、貿易百貨業、觀光旅遊業與文化創意業等產業較

易受到影響。

金管會為利外界瞭解新公報內容，前已完成 IFRS 16公報中文化及製作新舊公報內
容差異分析，且透過證交所、櫃買中心、學者專家及會計師代表共同成立「採用 IFRSs
新公報工作小組」解決企業採用 IFRS 16之實務問題，並製作問答集、釋例或指引供
參考；復為協助企業順利如期採用 IFRS 16，已請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函請各公開發行公
司與金融特許事業於 107年第 1季前完成 IFRS 16影響之初步評估，如經評估可能受
IFRS 16影響者，可參考金管會擬具之「IFRS 16導入計畫參考範例」訂定導入 IFRS 16
因應計畫及預計執行進度，按季提報董事會控管。前開參考範例可至金管會證期局網站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專區」內查閱參考。

另金管會已規劃於 107年 2月底至 3月初間，於臺北、新竹、台中與高雄辦理 4場
宣導會，向企業說明 IFRS 16導入計畫參考範例內容及導入 IFRS 16之實務因應建議等，
金管會請各企業踴躍報名參加宣導會，並提醒企業應及早進行 IFRS 16導入之相關準備
工作。

肆、投保中心 106 年第 4 季辦理上市（櫃）公司內部人短線交易歸入權

情形案

投保中心 106年第 4季辦理上市（櫃）公司內部人短線交易歸入權情形案

投保中心依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規定以股東身分催促各上市上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
對內部人短線交易行使歸入權，或由其代位行使歸入權案件，106年度第 4季辦理情形
如下：

一、自 83年下半年度至 106年上半年度止應行使歸入權案件共計 7,593件，應歸入金
額新臺幣（以下同）3,520,669,794元。

二、106年度第 4季就上述應行使歸入權案件執行結案 5件，結案金額 23,684,767元。
累計至 106年度第 4季止，總結案數 7,460件，已歸入金額 2,380,483,231元，未結
案件 13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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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投資人權益，投保中心將持續督促各該上市（櫃）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規定，對其內部人因短線交易所獲致之利益尚未歸入公司者確實執行請求。

伍、107 年證券期貨市場重要推動措施

回顧 106年，金管會除完成「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會計師法」部分條文修
正案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協商財政部推動現股當沖降稅外；在制度面強化獨立董事及

審計委員會職能、建置期貨市場盤後交易制度及擴大股東會電子投票制度；在商品業務

面，開放投資人定期定額買台股及 ETF、開放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轉投資子公司辦理私募
股權基金業務等措施，促進證券期貨市場發展。

為持續擴大資本市場規模，建構活絡健全之證券市場，及提升證券期貨業競爭力，

金管會研議推動下列措施，以利滿足投資人商品多元化之需求，並進一步協助業者業務

擴展及落實法令遵循：

一、持續擴大資本市場規模 :

（一）研議多元上市櫃條件：為配合企業因應經濟發展所產生之營運模式，並吸引

不同營運規模之企業在臺上市櫃，金管會已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蒐集各國

之上市櫃條件，規劃企業符合一定市值或淨值、營業收入、營業活動現金流

入者，得向二單位申請上市櫃，尚無獲利要求，預計 107年第 1季完成相關
規章修正。

（二）新增電子商務產業類別 :金管會已督導櫃買中心參酌外界建議及企業營運模
式，增訂電子商務產業類別，櫃買中心已於 106年 12月 27日公告修正相關
規章，配合電腦系統修正，預計於 107年 3月底可增訂「電子商務」上櫃類
別。

二、優化公司治理建構新版公司治理藍圖 :

（一）過去 5年重大成果：為提升我國證券市場之公司治理，金管會於 102年發布
「2013強化我國公司治理藍圖」（計畫期間 2013年至 2017年），已完成
主要措施包括全面辦理公司治理評鑑；要求上市櫃公司全面設置獨立董事，

以及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20億元以上者應設置審計委員會；要求上市櫃公
司股東會全面採行電子投票等。

（二）未來工作方向：為進一步提升我國公司治理，並與國際接軌，金管會將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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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董事會職能、資訊揭露、股東權利及企業社會責任等方面，規劃未來新版

公司治理藍圖（計畫期間 2018年至 2022年），預計相關重點措施包括增加
公司治理評鑑質化指標及給分差異化因素、推廣公司治理指數及永續指數

等；研議擴大審計委員會之設置、推動設置公司治理人員等；提高機構投資

人電子投票使用率、推動董監事選舉採提名制等；提高上市櫃公司英文資訊

揭露比率等。

二、推動新交易或結算制度 :

（一）推動國內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制度：為與國際接軌，金管會將研修期貨

交易法增訂店頭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法源，並督導期交所研議建置國內店頭

衍生性商品集中結算機制，以控管違約風險。 

（二）建置期貨市場動態價格穩定機制：為防範交易人錯誤下單及盤中委託簿流動

性瞬間失衡而產生價格瞬間異常波動，已督導期交所於 107年 1月 22日採
行期貨市場動態價格穩定措施。 

三、持續鼓勵創新金融商品 :

（一）開放證券商發行指數投資證券（ETN）：為擴大證券商業務範圍及滿足投資
人商品多元化之需求，研議開放證券商發行 ETN，屬結合債券與指數股票
型基金（ETF）特色之指數型證券，發行人對投資人承諾，支付持有期間之
追蹤指數表現扣除必要費用後之收益率，並於證交所及櫃買中心掛牌交易。

（二）持續推出符合市場需求之期貨商品：督導期交所因應市場需求，除 107年 1
月 22日推出英鎊及澳幣兩項匯率期貨，並將持續規劃原油等商品類期貨，
以滿足交易人之多元需求及提升期貨市場之國際競爭力。

（三）持續強化銷售通路管理措施：為降低銷售通路與投資人間可能產生之利益衝

突，金管會已修正「鼓勵投信躍進計畫」及「鼓勵境外基金深耕計畫」，將

基金業者以基金規模（AUM）計算銷售獎勵金給付予銷售機構之執行情形
納入該等計畫之評估指標；另並將持續與銀行等銷售機構溝通，希能對合宜

銷售獎勵金計算方式形成共識，以健全資產管理市場之發展。

四、落實法令遵循 :

（一）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修正案鬆綁法規：為提升國內資產管理業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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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力，將依立法院三讀通過之「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修正案，配合修正

相關子法，放寬私募投信基金應募人人數上限以提升基金彈性及操作效率、

開放投信投顧事業得以自己名義為投資人申購基金以推展基金網路銷售平台

業務模式、放寬全權委託投資業務規範以利爭取國際專業投資機構客戶及協

助業者發展自動再平衡機制之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以利業者為客戶提供更

多個人化之投資建議或投資組合配置。

（二）強化證券期貨業洗錢防制工作 :配合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執行國家風險評
估，就證券期貨業所面對之洗錢風險，擬具降低風險之監理措施，將洗錢防

制融入日常監理，以有效降低風險，並透過持續性之宣導及監理措施，使證

券期貨業董事會及高階管理人員瞭解其面對之洗錢風險並採取相關措施，以

塑造重視防制洗錢之遵法文化。   

此外，金管會將強化跨部會溝通協商，針對建議延長當沖降稅實施期間及適用對象

案，以及推動建立我國個人投資儲蓄免稅帳戶機制（Taiwan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s, 
TISA）案，持續與財政部溝通。

陸、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 3 條、第 56 條、第 57 條修正草案已完成

預告程序，將於近期發布

金管會為健全證券金融事業之業務經營及放寬該事業發行商業本票取得資金之運用

範圍，研議修正「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已預告期滿，將於近期發布。修正重點如下 :

一、現行證券金融事業已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之 1及證券暨期貨市場各服務事業建立
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則規定建立內部控制制度，為完備其業務經營規範，爰於本規

則中明定證券金融事業應依前揭處理準則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其業務之經營並應依

法令、章程及內部控制制度為之。

二、基於證券金融事業實際業務需求及增加該事業之業務經營彈性，放寬證券金融事業

發行商業本票取得之資金，得提供辦理本規則第 5條第 1項各款業務之資金運用，
如有價證券擔保放款業務。

三、考量現行證券金融事業自有資金運用有關「購買得請求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買回之受

益憑證」之規定，該用語讓業者對得否投資於集中市場交易之 ETF有所疑義，爰
修正文字為「購買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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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違規案件之處理

一、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16條第 1項及第 17條第 12項第 7款
大華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

二、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7條第 5項
康樂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行為之負責人   陳○○

三、違反「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第 16條第 1項及第 17條第 12項第 7款
開曼東凌股份有限公司行為之負責人   林○○

四、違反「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18條第 2項第 9款、第 10款及第
20款規定，命令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受處分人詹○○之職務。

五、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條之 2第 1項第 2款
景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簡○○

六、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條之 2第 1項第 2款
來思達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主管   李○○

七、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條之 2第 1項第 2款
元勝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超過該公司股份總額 10%之股東  羅○○

八、違反「上市上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第 9條
全銓租貸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李○○

九、違反「證券交易法」第 22條之 2第 1項第 2款

華德動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蔡○○


